
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

公 告

刘志文：

本院执行的历城区胡亮工程机械配件经营部与被执行人刘

志文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
(2025)鲁 0112 执 1653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传票、限制

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，责令你履行（2024）鲁 0112 民初 15712

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限你于送达公告期满七日内按报告财产令的要求如实向本院

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四日

0e90e48695d1c774019632410c565cb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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